
大江股份大股东择机套现

大江股份大股东绿庭香港于

8

月

30

日和

9

月

6

日合计减持公司股

份

1354.07

万股，占总股本

1.9%

。

受益上海自贸区获批消息激

励，自

8

月

26

日以来，大江股份股价

累计涨幅超过

50%

，周一涨停板收

盘，报

6.15

元。

绿庭香港的减持先是直接在

二级市场抛售， 后通过大宗交易

平台折价转让。

8

月

30

日，绿庭香

港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大

江股份

706.07

股， 占公司总股本

的

0.99%

；

9

月

6

日， 绿庭香港在大

宗交易平台转让

648

万股，成交价

5.35

元，折价

4.29%

。 本次减持后，

绿庭香港仍持有公司股份

1.65

亿

股，占总股本的

23.1%

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

9

月

9

日， 大江

股份又出现在了大宗交易平台，有

股东以

5.75

元折价

6.5%

进行转让，

共成交

300

万股。 而当天，公司股价

强势涨停。

此前， 为理顺股权结构，绿

庭香港在不改变上市公司实际

控制人权益的前提条件下，于

2013

年

5

月

9

日通过大宗交易系

统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

3374

万股

（占总股本的

4.73%

）无限售条件

流通股给上海绿庭投资有限公

司。 （王荣）

为保壳变卖资产

*ST天一欲卖长江实业

□

本报记者 王锦

面临退市风险的

*ST

天一

开始变卖资产以缓解保壳的燃

眉之急。公司

9

月

9

日晚间公告，

根据公司发展战略， 公司拟以

公开拍卖方式， 出售公司控股

子公司湖南天一长江实业投资

有限公司

100%

股权，起拍价格

不低于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二

者中的较高者。

目前，

*ST

天一持有长江

实业

90.48%

股权， 公司持股

96.67%

的控股子公司持有长

江实业

9.52%

股权。

据介绍， 湖南天一长江实

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

6300

万元， 主营业务以自有资

金从事实业投资；泵类产品、电

器设备及器材、 机械电子产品

（不含无线电管制器材和广播

电视卫星地面接收设施）、政策

允许的金属材料、橡胶制品、汽

车 （不含小轿车） 的批发零售

等。以

2013

年

6

月

30

日为评估基

准日， 长江实业净资产账面值

4221.81

万元，评估值

3333.73

万

元， 评估增值

-888.08

万元，增

值率

-21.04%

。

公司称， 长江实业的经营

业务已经停止，为盘活资产，公

司拟以公开拍卖方式出售长江

实业全部资产及负债。 此次资

产出售完成后， 公司能回收资

金，有利于公司发展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

*ST

天一

今 年 上 半 年 净 利 润 亏 损

1182.78

万元， 若今年继续亏

损，公司将面临暂停上市风险，

有着较大的保壳压力。

目前

*ST

天一正在进行重

组， 此前公司注入矿产的重

组计划以失败告终， 公司今

年

7

月

1

日起停牌继续推进重

组事宜。 根据公司最新的重

组进展公告，

*ST

天一与上海

景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已基

本确定了重大资产重组的大

致方案， 公司为本次重大资

产重组聘请的各中介机构正

在开展相关资产审计、 评估

的现场工作。

不过， 由于重组的风险仍

然存在， 且重组时间及进程无

法掌控， 面临退市风险的

*ST

天一也不得不做两手准备，开

始为保壳变卖资产。

入手闲置两年 合金投资亏本回售三鼎硼业

□

本报记者 王锦

在收购三鼎硼业公司仅仅

2

年之后，合金投资便“亏本”将该

公司“回售”给了大股东辽宁省机

械

(

集团

)

股份有限公司。

合金投资

9

月

9

日晚间公告，

公司控股子公司宽甸三鼎硼业有

限公司一直未有销售，经研究，将

公司持有的宽甸三鼎硼业有限公

司

70%

股权全部转让给辽宁省机

械

(

集团

)

股份有限公司，交易价款

为人民币

1344

万元。

辽宁省机械

(

集团

)

股份有限

公司为合金投资的第一大股东，

持有其

36.85%

的股份。

此次转让三鼎硼业之时，合

金投资表示， 本次交易可进一步

优化产业结构， 控制投资和经营

风险，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集中资

源发展重点业务， 为公司可持续

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， 符合公司

长期发展战略。

两年之前，也即

2011

年

5

月

30

日， 合金投资以自有资金

1443

万元收购了大股东辽机集

团持有的三鼎硼业

70%

的股份。

当时合金投资称，收购三鼎硼业

将使公司迈出涉足资源行业的

第一步，为公司积累有色金属开

采经验， 为公司可持续发展奠

定良好的基础， 符合公司长期

发展战略。

相较

1443

万元的收购价格，此

次

1344

万元的转让价已 “缩水”

99

万元。但合金投资表示，“本次收购

股权完成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

生变化，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构成

较大影响。预计将给公司带来

11

万

元左右投资收益。 ”

合金投资上半年净利润为

206.02

万元，同比扭亏，公司还预

计

1-9

月盈利约

100

万元

-300

万

元，同样扭亏为盈。

“不甘”高盛增持

兖矿集团抄底兖州煤业H股

继高盛增持兖州煤业

H

股股

份之后，兖州煤业控股股东兖矿集

团通过其香港全资子公司于

9

日起

增持公司部分

H

股股份。

2013

年

9

月

9

日， 兖矿香港公

司通过场外交易方式增持公司

H

股股份共计

9772.4

万股，占公司已

发行总股本的

1.99%

。 本次增持

后， 兖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

计持有公司股份约占本公司已发

行总股本的

54.85%

。

8

月

30

日，兖州煤业主要股东

高盛集团于场内增持公司

1283.2

万股，耗资

8861.78

万港币，成交均

价

6.9

港币，最高成交价

7.02

港币。

增持后， 高盛集团持有公司股份

1.4

亿股，持股占比

7.14%

。

兖矿集团表示， 兖矿集团及

其一致行动人拟在未来

12

个月

内，继续增持公司股份，累计增持

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

4%

。（王荣）

中石油公告两高管正常履职

中石油

9

日午间发布澄清公

告称， 有媒体报道中国石油天然

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王国樑先

生、 副总裁孙龙德先生被有关部

门调查，经公司核实后确认，该消

息与事实不符， 王国樑先生和孙

龙德先生正常履职。

9

日上午，有媒体引述接近中

石油高层的权威人士称， 上周中

石油系统又有

5

名管理层人士被

有关部门带走。 此次被带走的

5

人

中，

3

人来自中石油集团和中石油

股份， 分别为中石油股份副总裁

孙龙德，中石油集团总会计师、中

石油股份董事王国樑， 中石油集

团规划计划部总经理吴枚； 另外

两人来自华油集团，其中

1

人为华

油集团总经理王文沧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 中石油股份

有限公司副总裁孙龙德于上月底

刚刚接替被调查的李华林代行公

司董事会秘书职责。

中石油股票于

9

日一早停牌。

中石油发布澄清公告后， 公司股

票午后复牌。开盘报

7.9

元，接着随

大盘一路走高， 一度冲至

8.48

元，

涨幅达

7.34%

， 最终收于

8.05

元，

涨幅为

1.90%

。

接近中石油人士向中国证券

报记者表示，报道中所指

5

人中有

2

人属于中石油股份公司，因此股份

公司以公告形式进行澄清；而另外

3

人属于集团层面，其现状如何，不

属于股份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围内。

连日来，中石油人事地震事件

持续发酵。 自

8

月底以来，中石油系

统被曝正式接受调查的高管已有

4

名：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兼大庆油

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、中

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兼中石油股份

董事会秘书李华林、中石油股份副

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

新权、中石油股份总地质师兼勘探

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。

在这之后， 中石油集团前任

董事长、 国资委前主任蒋洁敏也

被宣布正在接受调查。 此外，中石

油集团旗下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

公司原总经理陶玉春则神秘失踪

一年多。（汪珺）

隐瞒关联关系 违反决策程序

海南椰岛前董事长张春昌被公开谴责

□

本报记者 周松林

上海证券交易所

9

月

9

日对海

南椰岛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前任

董事长张春昌进行公开谴责，并

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。 上交所

表示，张春昌在任职期间，作为公

司主要负责人未能勤勉尽责，导

致公司在信息披露、 规范运作等

方面存在违规行为。

经上交所查明， 海南椰岛及

下属子公司椰岛（集团）洋浦物流

有限公司和海南椰岛酒业酿造有

限公司在

2007

年至

2012

年期间，

与海南商道实业有限公司、 海南

圣泰贸易有限公司发生生产采购

和双向酒精贸易等业务往来。 而

公司前董事长张春昌（

2013

年

1

月

卸任） 之弟张春田在

2007

年至

2011

年

3

月期间为圣泰贸易和商

道实业的实际控制人或股东，故

公司

2007

年至

2012

年

3

月间与商

道实业及圣泰贸易进行的业务往

来属于关联交易。其中，张春田为

圣泰贸易和商道实业的实际控制

人或股东期间累计发生关联交易

323,253,439.39

元， 张春田不属于

圣泰贸易和商道实业的实际控制

人或股东后一年内累计发生关联

交易

433,363,687.52

元（根据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10.1.6

条第二款规定， 该交易属于关联

交易）。公司对上述关联交易未履

行相关决策程序， 未及时以临时

公告形式予以披露， 迟至

2012

年

12

月

31

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

59

次会议、

2013

年

1

月

21

日召开的

2013

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，并于

2013

年

1

月首次进行

披露。

经上交所进一步查明，张春昌

隐瞒其与商道实业、圣泰贸易间的

关联关系，未将上述关联交易提交

公司管理层及董事会讨论研究和

表决， 在未经公司决策程序的情

况下签署了有关交易合同， 其对

公司的信息披露和决策程序违规

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

持

有

1
0
0
%

股

权

青海省木里煤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

下

属

执

行

企

业

青海省矿业股份有限公司

采矿权无偿转让

2011年 11 月

2013年 2 月

大有能源

持

有

1
0
0
%

股

权

天峻义海

（定向增发标的资产）

2012年 11 月

以 57.27 亿元

出售给大有能

源

青海省义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

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持

有

1
0
0
%

股

权

以经营资产入股

控

股

股

东

大有能源采矿权转让关系图

大有能源采矿权转让关系图

大有能源采矿权转让关系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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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农化间接要约收购1.48亿股沙隆达B股

不排除未来一年

MAI

收购其

A

股可能

□

本报记者 王锦

自

7

月

30

日起停牌的沙隆达

9

月

9

日晚揭晓中国农化部分要约

收购

B

股股票事宜，中国农化将通

过旗下公司以

6.58

港元

/

股的价格

对沙隆达的

B

股股票实施部分要

约收购， 以进一步增强中国农化

对沙隆达的控制权。 预定要约收

购数量为

1.48

亿股，占沙隆达总股

本的

25%

。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

高资金总额为

9.77

亿港币。

沙隆达

B

股股价停牌前报收

于

5.22

港元

/

股， 此次要约收购价

格较该收盘价溢价约

26%

。 沙隆

达

A

、

B

股股票将于

9

月

10

日复牌。

部分要约收购B股股票

因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正在

策划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， 沙隆

达股票于

2013

年

7

月

30

日开市起

停牌。 在

9

日晚的公告中，沙隆达

称， 为积极部署实施农化业务资

产的全球化布局， 进一步增强中

国农化及其子公司在境内外农化

业务的协同效应， 中国农化计划

通过境外控股子公司

MAI

下属的

Celsius

对沙隆达的

B

股股票实施

部分要约收购， 以进一步增强中

国农化对沙隆达的控制权。 本次

要约收购不以终止沙隆达

B

股股

票的上市地位为目的。

沙隆达已发行

2.3

亿

B

股， 占总

股本的

38.73%

。根据公告，

Celsius

将

以

6.58

港元

/

股的价格对沙隆达的

B

股股票实施部分要约收购， 预定要

约收购数量为

1.48

亿股， 占沙隆达

总股本的

25%

。 基于要约价格为每

股

6.58

港币的前提， 本次要约收购

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

9.77

亿港币。

目前中国农化通过全资子公

司沙隆达集团持有占沙隆达总股

本

20.15%

的

A

股股份，若本次要约

收购的

B

股股份达到预定收购数

量， 中国农化间接控制的沙隆达

股份比例将提高至

45.15%

左右。

沙隆达还在公告中表示，截至

本公告发出之日， 除本次要约收购

所涉及的股份外， 收购人及其关联

方没有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

12

个

月内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继续增

持或向除收购人关联方以外的第三

方处置沙隆达

B

股股票的计划。

不排除收购A股的可能

收购报告书还显示， 根据中

国农化与

MAI

的战略安排，本次要

约收购完成后， 不排除未来

12

个

月内

MAI

通过收购人或

MAI

的其

他控股子公司收购中国农化间接

持有的沙隆达

A

股股份的可能。

这也就意味着，

MAI

公司作为中国

农化集团旗下农药资产整合平

台，未来有望收购沙隆达

A

。

但是， 该沙隆达

A

股收购事宜

尚处于论证阶段， 是否实施该

A

股

收购及实施的条件， 将取决于本次

要约收购的完成情况，

MAI

与中国

农化以及其他相关方之间商讨和谈

判的结果、届时的市场条件，以及是

否能取得相关监管机构的审批等因

素，因此存在较大不确定性。

据悉，

MAI

主营业务为开发、

生产和销售包括除草剂、 杀虫剂

和杀菌剂在内的农化产品， 业务

遍布全球

120

多个国家，在全球农

药销售榜中约排在第七位。

本次要约收购前， 中国农化

于

2011

年

10

月完成了收购

MAI

60%

股权的交易。 基于相关协议，

中国农化将与

MAI

商议重组并购设

想，为此，

MAI

拟推进收购中国农化

下属农化业务相关股权或资产。

目前，中国农化与

MAI

之间关

于重组设想的谈判正在起始阶段，

MAI

还没有完成对标的资产的审

核及相关分析，是否能最终形成有

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尚存在不确定

性。 若本次要约收购的沙隆达

B

股

股份未能达到预定收购数量 ，

Celsius

、

MAI

及中国农化将重新评

估其未来在中国的发展战略。

大股东腾挪采矿权“借鸡生蛋”

大有能源23.8亿元采矿权不翼而飞

□

本报记者 刘兴龙

青海省国土资源厅一则看似

普通的采矿权转让公示，那参与大

有能源定向增发的机构投资者如

临深渊。

2012

年

11

月，刚刚完成增

发的大有能源，为购买天峻义海当

时“借来”的采矿权，向公司控股股

东义马煤业集团支付了

23.80

亿

元。 然而，时隔

3

个月后，这个天价

采矿权却又被

0

元转让给了与上市

公司无关的木里煤业集团。

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，

义马煤业集团在明知按照青海省

整合要求， 上述标的采矿权将统

一划归木里煤业集团的情况下，

仍然采取 “借用采矿权、 高价评

估、融资后归还”的方式侵吞上市

公司巨额定向增发募集资金。 而

作为上市公司， 大有能源不仅隐

瞒了收购对象并不实际拥有采矿

权的事实， 并且违反出售资产交

易规定， 将无形资产价值

23.80

亿

元的采矿权无偿转让， 侵害了上

市公司投资者权益。

隐瞒天价采矿权无偿转让

2013

年

2

月

1

日， 青海省国土

资源厅发布了一则转让公示，天

峻义海拟将聚乎更一露天采矿首

采区采矿权转让给青海省木里煤

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， 协议转让

价格为

0

元。 而在

3

个月之前，大有

能源刚刚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资金

收购了天峻义海，其中“聚乎更一

露天采矿首采区采矿权” 评估价

值高达

23.80

亿元。

资料显示， 木里煤业集团是

经青海省人民政府批准， 由青海

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独

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。 作为上

市公司的大有能源， 将价值数十

亿的采矿权无偿转给一家与之毫

无关联的国资公司， 竟然长达数

月秘而不宣。

回顾

2012

年的定向增发，天

峻义海曾是大有能源资产收购的

重头戏， 采矿权增值率更是高达

16

倍。

大有能源前身是欣网视讯，

2011

年

9

月，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以煤炭业务相关资产实现

了借壳上市，成为其控股股东。 在

借壳上市过程中， 义煤集团承诺

解决同业竞争问题。 为此，

2012

年

2

月， 大有能源再次启动资产重

组， 并于当年

11

月成功定向增发

募集资金

75.39

亿元， 用于向义煤

集团及其关联方义马煤业集团青

海义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购买四

项股权资产。其中，以

57.27

亿元的

价格购买义海能源所持有的 “天

峻义海能源煤炭经营有限公司”

100%

股权。

根据《非公开发行预案》披露

的内容，天峻义海六证齐全，其中

青海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证号为

C6300002009101120044187

的《采

矿许可证》记载，聚乎更一露天采

矿首采区矿区面积为

1.6745

平方

公里； 核定生产规模为

120

万吨

/

年； 有效期限自

2011

年

12

月

27

日

至

2014

年

10

月

27

日。

天峻义海拥有的采矿权，《资

产评估报告书》 确认的账面价值

为

1.40

亿元， 而评估价值为

23.80

亿元，增值率高达

1594.91%

。 《非

公开发行预案》 表明：“天峻义海

本次评估增值主要来源于无形资

产中采矿权的增值。 ”

可见， 天峻义海

100%

股权是

大有能源非公开发行和重组的主

要标的资产， 占总交易额的

77.61%

；而天峻义海所拥有的采矿

权，又是其价值的核心所在。然而，

短短

3

个月之后， 大有能源却将重

金购入的采矿权无偿送予他人。

腾挪采矿权只为侵吞募资

溢价惊人的采矿权、 蹊跷的

无偿转让， 在大有能源一系列异

常举动的背后， 控股股东义马煤

业集团成为了幕后导演， 其通过

腾挪采矿权， 实现了侵占巨额定

向增发募资的目的。

事实上，早在

2008

年，义马煤

业集团就失去了 “聚乎更一露天

采矿首采区采矿权”的主导权。 当

年，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

州开展了对木里煤田聚乎更矿区

投资企业的整合工作， 由河南义

马煤业

(

集团

)

青海义海能源有限

公司和青海兴青工贸工程有限公

司组建成青海天木能源集团有限

公司。 采矿权也随即放在了青海

天木能源集团的名下。

时至

2011

年年初， 国家发改

委批复了木里矿区总体规划，按

照“一个矿区一个开发主体”的要

求，青海省启动整合工作，将木里

煤业集团确认为木里矿区唯一的

开发主体。 当年

5

月，青海省国土

资源厅发布公示， 木里煤业集团

通过转让无偿获得 “聚乎更一露

天采矿首采区采矿权”。

一位参与大有能源定向增发

的人士透露， 早在义马煤业集团

正式入主上市公司之前， 就已经

将天峻义海确定为借壳后的首批

定向增发对象之一，

2011

年

3

月份

义海能源木里煤矿由此更名为天

峻义海能源煤炭经营公司。 然而，

当时义马煤业集团面临一个重要

的难题———天峻义海没有采矿

权， 六证不齐将导致资产收购难

以继续。

于是， 在明知青海省要求采

矿权划归木里煤业集团的前提

下，义马煤业集团上演了一出“借

用采矿权、高价卖给上市公司、融

资后无偿归还”的好戏：

2011

年

11

月， 木里煤业集团

无偿将 “聚乎更一露天采矿首采

区采矿权”转让给天峻义海；

2012

年

2

月，大有能源发布非

公开发行股票预案， 上述采矿权

作价

23.80

亿元；

2012

年

11

月， 大有能源完成

非公开发行， 义马煤业集团从华

夏基金、 英大基金等机构手中获

得募资

75.39

亿元；

2013

年

2

月，大有能源将上述

采矿权以

0

元价格协议转让，还给

了木里煤业集团。

在此过程中， 大有能源的贵

买贱卖严重损害了上市公司股东

的利益， 而且公司在信息披露方

面存在重大违规： 一是未披露青

海省矿区整合可能导致采矿权存

在瑕疵，评估价值

23.80

亿元面临

巨大风险； 二是采矿权今年

2

月

转让时未予披露， 涉嫌隐瞒重大

事项。

低估无形资产涉嫌做假账

当时参与大有能源增发时，华

夏基金、 英大基金等

8

家机构恐怕

不会想到，它们支付

23.8

亿元资金

买来的是一个原本不属于收购对

象的采矿权，并且时隔

3

个月，这项

重要资产就悄无声息的消失了。

按照 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规定，出售资产交易涉

及的资产总额 （同时存在账面值

和评估值的，以高者为准）占上市

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

10%

以上， 就构成了应当披露的

标准。大有能源以

23.8

亿元高价购

买的资产， 转眼之间又卖给原来

的出让方， 涉及的资产总额远远

超过了上市公司总资产（

165.12

亿

元）的

10%

。

大有能源为何敢于违背信息

披露规则，隐瞒出售资产交易？ 翻

看定期报告可以发现， 尽管采矿

权在非公开发行时价值数十亿

元， 然而大有能源却从未将其纳

入财务报表。 既然采矿权的账面

价值为零， 也就规避了出售资产

的信息披露“红线”。

2012

年

11

月， 大有能源完成

了非公开发行， 天峻义海的经营

数据也并入上市公司， 该子公司

当年实现净利润

5.42

亿元，占上市

公司净利润总额的

30.30%

。

但是， 令人质疑的是：《非公

开发行股票预案》显示，由于聚乎

更一露天采矿首采区采矿权的增

值， 天峻义海的无形资产评估价

值高达

23.80

亿元。 而

2012

年年报

却显示， 大有能源无形资产中的

采矿权期末账面余额仅为

15.66

亿

元， 较期初账面余额没有任何变

化。

2013

年半年报也显示，大有能

源无形资产中的采矿权期末账面

余额仍为

15.66

亿元。

也就是说， 大有能源在非公

开发行时， 对天峻义海的采矿权

进行了巨额的无形资产评估，但

是在天峻义海纳入上市公司合并

范围以及出售之后， 却未对采矿

权进行财务处理。 大有能源涉嫌

在

2012

年财务报告中严重低估上

市公司无形资产， 这也为此后无

偿转让埋下了伏笔。


